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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彭政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傅美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玉梅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350,190,721.92 3,030,789,151.59 1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85,348,726.33 1,916,038,940.80 8.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1,104,043.25 -122,082,838.4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298,318,188.64 770,888,662.24 6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0,297,248.20 133,815,979.45 1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5,625,685.46 79,882,279.18 157.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09 7.93 增加0.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6 0.22 18.1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6 0.22 18.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6,133.23 11,378,769.36

处置原控股子公司杭州数米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收益

及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65,712.60 4,584,803.20 专项项目政府资助款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497,782.05 41,632,252.77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391,767.27 142,608.44 其他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159,309,145.26 -159,309,145.26

子公司恒生网络预提证监会罚

款

所得税影响额 116,284.41 -5,267,856.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2,387,879.96 61,510,130.63

合计 -93,599,386.74 -45,328,437.2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9,14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恒生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

128,013,228 20.7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8,473,786 2.99 未知 国有法人

周林根 13,902,455 2.25 未知 未知

蒋建圣 11,864,974 1.92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0,875,900 1.76 未知 国有法人

陈鸿 9,867,100 1.6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8,003,129 1.30 未知 未知

王则江?? 7,593,055 1.23 未知 未知

彭政纲? 7,100,000 1.15 无 境内自然人

陈世辉 6,725,060 1.09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28,013,228 人民币普通股 128,013,22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473,786 人民币普通股 18,473,786

周林根?? 13,902,455 人民币普通股 13,902,455

蒋建圣?? 11,864,974 人民币普通股 11,864,97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87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75,900

陈鸿? 9,867,100 人民币普通股 9,867,1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003,129 人民币普通股 8,003,129

王则江 7,593,055 人民币普通股 7,593,055

彭政纲? 7,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00,000

陈世辉? 6,725,060 人民币普通股 6,725,0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69,477,686.20 522,325,564.63 -67.55%

主要系公司收款集中在下半年,本期

购入理财产品增加，子公司数米不纳

入合并等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22,728,479.96 146,515,387.47 -84.49%

主要系公司本期开放式基金投资减

少所致。

应收票据 2,000,000.00 3,199,000.00 -37.48%

主要系公司本期应收票据到期承兑

所致。

其他应收款 20,190,312.15 41,383,566.96 -51.21%

主要系子公司数米不纳入合并其他

应收款减少所致。

应收帐款 313,137,958.95 165,118,086.72 89.64% 主要系公司本期业务增加所致。

预付帐款 29,957,596.62 6,508,876.33 360.26% 主要系公司本期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82,146,095.40 423,863,248.05 108.12%

主要系公司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投资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92,578,305.15 321,866,784.05 84.11%

主要系公司本期长期股权投资增加

所致。

固定资产 326,985,923.30 89,428,785.86 265.64%

主要系公司本期软件园二期项目投

入使用转固定资产所致。

在建工程 - 155,807,049.87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软件园二期项目投

入使用转固定资产所致。

商誉 - 11,071,887.53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原子公司数米

相应商誉结转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7,000,000.00 104,695,232.00 -55.11%

主要系公司本期购入理财产品赎回

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60,783,787.15 37,231,500.31 63.26%

主要系公司本期业务增长采购增加

期末应付货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611,314,111.89 464,946,059.45 31.48%

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增长预收款项

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164,284,925.58 4,665,564.71 3421.22%

主要系子公司恒生网络预提证监会

罚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7,467,576.51 130,953,271.74 -79.02%

主要系上期末奖金、津贴余额已在本

期支付。

应交税费 27,932,178.75 41,544,543.38 -32.77%

主要系公司上年末应交税金在本期

交纳。

应付利息 - 50,883.25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未有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 - 30,199,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已偿还银行长期借

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358,191.82 5,235,935.17 193.32%

主要系公司期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88,703,076.94 43,958,375.15 101.79%

主要系公司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1,298,318,188.64 770,888,662.24 68.42% 主要系公司本期业务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96,783,644.31 65,461,958.83 47.85% 主要系公司本期业务增长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6,000,047.78 13,286,174.09 95.69% 主要系公司本期业务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405,530,039.72 217,316,740.13 86.61%

主要系本期业务、人员、薪酬增长所

致。

管理费用 810,711,806.46 465,796,466.67 74.05%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加大、人员及薪

酬增长，网络公司预计证监会罚款所

致。

财务费用 -3,284,194.92 -7,498,901.5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利息收入减少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528,961.03 5,117,407.89 47.12%

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坏账损失增加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474,344.55 3,396,757.37 -261.16%

主要系公司期末理财产品市价波动

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24,754,748.83 12,619,118.22 96.17%

主要系公司本期的联营和合营企业

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7,545,925.33 66,025,995.48 62.88%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065,857.21 1,365,536.30 51.29%

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

失及水利基金增加所致。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44,744,701.79 20,923,566.06 113.85%

主要系公司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379,611,364.45 751,854,874.51 83.49% 主要系公司本期业务增长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2,961,626.54 62,659,984.49 64.32% 主要系公司本期业务增长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306,550,429.12 52,093,794.58 488.46%

主要系公司业务增长及基金销售支

付结算机构交易款及代付基金交易

款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670,202,022.33 479,028,597.05 39.91%

主要系公司本期人员增加及薪资增

长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1,506,053.80 134,076,877.89 65.21% 主要系公司本期业务增长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513,534,009.73 249,084,568.79 106.17%

主要系公司本期费用增加及原业务

收取押金及保证金到期退回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

金

3,147,736,541.85 2,025,109,621.38 55.44%

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

的现金

19,509,786.91 43,594,667.20 -55.25%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云投资本期没有

收到联营企业的分红而上年同期有

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357,127,077.28 1,844,407,399.72 82.02%

主要系公司本期长期股权投资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1,104,043.25 -122,082,838.48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业务增长及基金销售支

付结算机构交易款及代付基金交易

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58,132,342.85 154,823,603.10 -654.26%

主要因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减少而减

少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5,072,184.39 -51,372,616.6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增资扩股收到投

入的资本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恒生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网络” ）于2015年9月7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见2015-061号公告），恒生网络已

经就上述事项依照法律程序申请了听证，正在履行相关程序中。 公司依据会计谨慎性原则，根据《会计准

则》中关于“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 的规定，在2015年3季报中，对恒生网络相关行政处罚事项进行了预

提处理， 以恒生网络2015年3季度报告期末的净资产金额为基数进行了计提， 合计预提预计负债金额为

159,309,145.26元人民币，对当期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属于非经常性损益的范围。

关于恒生网络最终的行政处罚结果以证监会的最终处罚结果为准。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2015年7月11日，本公司发布2015-04号公告《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暨公司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控股股东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1.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将通过恒生集团，在即日起的未来6个月内投入不低于4,

000万元人民币，在股票二级市场增持恒生电子股份，在前述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

增持的股份。

2. 恒生集团在即日起的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已经持有的恒生电子股份。

3. 上述增持股份的资金由蚂蚁金服向恒生集团提供，上述增持股份将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证监会、

交易所最新的规定与制度执行。

根据以上承诺，2015年8月18日，恒生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购买本公司股

票614,300股，平均增持价格约为65.1元/股，合计增持成本约4000万元人民币。 增持前恒生集团持有本

公司股份127,398,928股，占比20.62%，增持后恒生集团持有本公司128,013,228股，占比20.72%。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彭政纲

日期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570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2015-062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于2015年10月2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举行。 应参与表决董事10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0名。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会议经认真审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3季度报告及摘要》（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3季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和浙金中心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彭政纲回避表决，其他董事同意

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详细请见公司公告2015-063。

四、审议通过《关于和阿里云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胡晓明、井贤栋、程立、张东晖回避

表决，其他董事同意6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详细请见公司公告2015-064。

五、审议通过《关于和关联法人云汉投资共同投资江西联交运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董事彭政纲、刘曙峰、蒋建圣回避表决，其他董事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详细请见公司公告

2015-065。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关联人共同投资鲲鹏投资（有限合伙）的关联交易议案》（董

事彭政纲、 刘曙峰、 蒋建圣回避表决， 其他董事同意7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详细请见公司公告

2015-066。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570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2015-063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和浙金中心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递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3名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1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恒生电子” ）及其控股子公司拟与浙江互

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金中心” ）签订《关于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协议》

（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协议” ），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双方 交易描述 交易期限 交易金额

恒生电子及其控

股子公司与浙金

中心

恒生电子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浙金中心提供

业务经营过程中所需的系统软件开发及技

术支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金融类软件的

委托开发服务、IT系统运维服务、培训咨询

服务、人力外包服务等

2015年10月1日~2017

年4月30日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1000万元；

恒生电子及其控

股子公司与浙金

中心

恒生电子及其控股子公司和浙金中心就各

自合法拥有的金融类资产依法进行相关的

转让、置换、处分等支付的手续费或业务

费。

2015年10月1日~2017

年4月30日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800万元；

合计 不超过1800万元

上述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浙江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杭州市

住所地： 西湖区古荡街道西溪新座5幢801

营业执照号码：330000000076894

法定代表人：彭政纲

关联方介绍：浙金中心主要从事各类金融资产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交易及相关服务（法律法规和国

家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关联关系：由于公司董事长彭政纲为浙金中心董事长，因此浙金中心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恒生电子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浙金中心提供浙金中心业务经营过程中所需的系统软件开发及技术

支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金融类软件的委托开发服务、IT系统运维服务、培训咨询服务、人力外包服务等。

2、双方就各自合法拥有的金融类资产依法进行相关的转让、置换、处分等支付的手续费或业务费。

3、协议项下产生的费用及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等由双方基于具体合作项目签订的具体协议确定。

4、协议项下产生的费用将依公允、合理、市场化的原则进行定价。

5、协议项下产生的相关知识产权的归属由双方基于具体合作项目签订的具体协议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恒生电子的业务主要为金融客户以及各类投资者提供各项金融IT产品与服务，以及提供金融资讯等

服务，浙金中心作为一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公司，需要采购相应的日常金融IT产品与服务，恒生电子合法拥

有的金融资产通过浙金中心的平台转让等亦会产生日常的手续费等的支付，双方因此构成日常经营性关

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由各方依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协商一致签署，在产品与服务定价方面采纳市

场公允定价，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情况的存在。

对于上述关联交易各方均具有资金与产品、技术实力来履行合同，不存在履约能力问题。上述日常经

营性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五、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历史无关联交易情况。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公司的3名独立董事事先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关于本次议案的汇报， 并事先审阅了公司递交的本次议

案及相关材料，认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和制度的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五届二十八次董

事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此项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和经营现状。 此项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彭政纲回避了表决。关联交易的定价采纳市场

公允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审计委员会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和经营现状。 此项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彭政纲回避了表决。关联交易的定价采纳市场

公允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审计委员会意见；

4、《关于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协议》。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570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2015-064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和阿里云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递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3名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4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恒生电子” ）与其控股子公司（以上合称

“恒生方” ）,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云” ）计划签订《关于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协

议》（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协议” ），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双方 交易描述 交易期限 交易金额

恒生方

与阿里云

恒生方向阿里云采购云服务

2015 年 10 月 1 日 至

2017年4月30日

不超过9500万元；

合计 不超过9500万元

上述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兆禧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260-272(双)号广厦黄龙时代中心3层305室

营业执照号码：330108000016033

公司介绍：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8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致力于打造公

共、开放的云计算服务平台，阿里云的目标是要打造互联网数据分享的第一平台，成为以数据为中心的先

进的云计算服务公司。

关联关系：阿里云的股东之一为马云先生，阿里云构成恒生电子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交易内容： 恒生方向阿里云采购云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弹性计算服务、关系型数据库服务、开放存

储服务等。

2、定价依据：服务报价一般分为包月、包季、包年费用，与阿里云向市场独立第三方的报价原则一致。

3、付款方式：一般为预付，恒生方按月、季、年支付费用后，阿里云依约提供相关云服务。

4、验收方式：达到阿里云向市场独立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水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恒生电子的业务主要为金融客户以及各类投资者提供各项金融IT产品与服务，以及提供金融资讯等

服务，恒生电子在开展业务过程中，需要采购相应的云服务，因此日常经营中需要采购阿里云等相关的产

品与服务,双方因此构成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由各方依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协商一致签署，在产品与服务定价方面采纳市

场公允定价，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情况的存在。

对于上述关联交易各方均具有资金与产品、技术实力来履行合同，不存在履约能力问题。上述日常经

营性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业务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的顺利执行，将会帮助公司业务得到

发展。

五、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14年10月至2015年8月期间，恒生方与阿里云的关联交易金额为2522.1024万元人民币，均合法、

有效审批与履行。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公司的3名独立董事事先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关于本次议案的汇报， 并事先审阅了公司递交的本次议

案及相关材料，认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和制度的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五届二十八次董

事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此项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和经营现状。 此项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胡晓明、井贤栋、程立、张东晖等4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 关联交易的定价采纳市场公允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审计委员会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和经营现状。 此项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胡晓明、井贤栋、程立、张东晖等4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 关联交易的定价采纳市场公允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审计委员会意见；

4、《关于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协议》。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570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2015-065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和关联法人云汉投资共同投资江西联交

运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递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3名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恒生电子” ）为了进一步拓展金融软件开

发业务的发展，也为了进一步落实员工“创新业务子公司” 持股计划，现提议公司和宁波云汉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汉投资” ）共同参与设立江西联交运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

商核准为准，以下简称“联交运公司” ）。

联交运公司注册资金拟为1000万元人民币，恒生电子本次投资额为90万元人民币。 云汉投资系恒生

电子的关联法人，云汉投资出资60万元人民币，公司和云汉投资构成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关系。

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具体事项。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宁波云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宁波市高新区

管理合伙人：杭州云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共同投资的企业，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公司，其中关联自然人

彭政纲、刘曙峰等11名董事、监事、高管持有其股份份额。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江西联交运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是由江西省政府金融办主导并牵头成立的一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

主要服务对象为经江西省金融办批准设立的各交易平台。公司拟注册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金融商

务区。 公司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1000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联交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交易双方

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5

江西融富科技有限公司 25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

宁波云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深圳市未来之星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25

杭州宜度控股有限公司 10

合计 1000 100

2、各方均以现金同股同权出资，一次性实缴。

3、联交运公司董事会由5人组成，恒生电子有权推选1名董事。

4、协议任何一方未按协议规定按时足额出资，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向其他方支付出资额的0.5‰作

为违约金。 如逾期一个月仍未出资的，其他方有权解除协议。

5、由于一方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错方承担其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联交运公司设立后，将借助恒生电子的技术实力及开发的平台系统开展各项业务，通过本次投资，可

以使公司业务产品快速占领相应区域交易所市场，形成相关的示范效应。 本次关联交易也符合公司创新

业务子公司员工持股制度。

本次共同投资不会对公司经营与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六、最近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1、云汉投资与恒生电子共同投资杭州恒生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其中恒生电子出资 5900�万元，

云汉投资出资 870�万元，详见 2014-046�号公告。

2、云汉投资与恒生电子共同投资浙江三潭金融信息服务股份公司（筹），其中恒生电子出资 1087.5�

万元，云汉投资出资 725�万元，详见 2014-069�号公告。

3、云汉投资与恒生电子意向投资上海恒生聚源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详见2014-072�号公告。

4、云汉投资受让恒生电子转让的杭州恒生智能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交易金额 4,606,857.82�元人民币，详见 2014-079�号公告。

5、云汉投资与恒生电子第二次共同投资杭州恒生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其中恒生电子合计总出资

12000�万元，云汉投资出资 4400�万元，详见 2015-009�号公告。

6、云汉投资与恒生电子共同投资杭州恒生云融网络有限公司（筹），其中恒生电子出资 3600�万元，

云汉投资出资 1000�万元，详见 2015-010�号公告。

7、云汉投资与恒生电子共同投资深圳开拓者科技有限公司，其中恒生电子出资7200�万元，云汉投资

出资 4800�万元，详见 2015-011�号公告。

8、云汉投资与恒生电子共同增资恒生网络有限公司（香港），其中恒生电子出资2300�万元港币，云

汉投资出资 600�万元港币，详见 2015-012�号公告。

9、云汉投资与恒生电子共同投资杭州融都科技有限公司，其中恒生电子出资4250万元，云汉投资出

资2375万元，详见2015-025号公告。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公司的3名独立董事事先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关于本次议案的汇报， 并事先审阅了公司递交的本次议

案及相关材料，认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和制度的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五届二十八次董

事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此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业务发展战略，遵守公司关于创新业务子公司员工入股

的相关制度规定，促进公司业务全面布局。 此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彭政纲、刘曙峰、蒋建圣等3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关联交易的定价采纳市场公允价格，符合“公

开、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审计委员会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业务发展战略，遵守公司关于创新业务子公司员工入股

的相关制度规定，促进公司业务全面布局。 此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彭政纲、刘曙峰、蒋建圣等3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关联交易的定价采纳市场公允价格，符合“公

开、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审计委员会意见；

4、《出资人协议书》。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570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2015-066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关联人共同投资鲲鹏

投资（有限合伙）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递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3名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互联网金融业务领域的投资，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

公司”或“恒生电子” ）和公司高管团队及其他核心员工拟共同投资设立宁波鲲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暂定名）（下简称“鲲鹏投资” ），具体如下：

鲲鹏投资的普通合伙人（GP）为恒生电子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杭州云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晖投资” ），云晖投资出资130万元人民币。

鲲鹏投资的有限合伙人（LP）为公司的部分董事、高管及公司核心员工，具体如下（有限合伙人合计

出资19470万元人民币）：

1、彭政纲，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

2、刘曙峰，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

3、蒋建圣，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

4、范径武，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

5、方汉林，出资500万元人民币；

6、倪守奇，出资100万元人民币；

7、廖章勇，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

8、童晨晖，出资100万元人民币；

9、傅美英，出资100万元人民币；

10、其他核心员工，合计出资8670万元人民币。

鲲鹏投资的总出资额为19600万元人民币，其中恒生电子控股子公司云晖投资出资130万元人民币，

与彭政纲、刘曙峰、蒋建圣、范径武、方汉林、倪守奇、廖章勇、童晨晖、傅美英构成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个人具体以实际出资金额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彭政纲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110219690515****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恒生大厦

关联关系：系公司董事

2、刘曙峰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1011219701107****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恒生大厦

关联关系：系公司董事

3、蒋建圣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1011019710717****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恒生大厦

关联关系：系公司董事

4、范径武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2242119710825****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恒生大厦

关联关系：系公司高管

5、方汉林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2220119740317****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恒生大厦

关联关系：系公司高管

6、倪守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0419740308****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恒生大厦

关联关系：系公司高管

7、廖章勇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10619760904****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恒生大厦

关联关系：系公司高管；

8、童晨晖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260119711001****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588�号恒生大厦

关联关系：系公司高管；

9、傅美英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10419541103****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恒生大厦

关联关系：系公司高管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宁波鲲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新发起设立，主要从事项目股权投资与管理事务，注册地

拟为宁波市高新区，总出资额为19600万元人民币（以实际出资与工商登记为准）。 具体注册地与名称等

以工商部门实际注册登记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交易内容：

（1）根据《宁波鲲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恒生电子全资子公司云晖投资出资

130万元人民币，与彭政纲等9名关联自然人及其他公司部分核心员工共同投资成立鲲鹏投资；其中云晖

投资为普通合伙人（GP），其他自然人（包括部分自然人组建的合伙企业）为有限合伙人（LP）。

（2）全体合伙人总计认缴出资19600万元人民币，其中首次认缴2940万元人民币，余下16660万元人

民币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认缴。

（3）本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为杭州云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合伙人一致同意由普通合伙人担任

有限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4）管理费:根据合伙协议约定，管理费为认缴总额的1%，按年度收取。

（5）收益分配:�合伙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应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按以下顺序进行分配：

(i)有限合伙人收回实缴出资：按照各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比例分配，直至各有限合伙人均100%收回其

实缴出资；

(ii)普通合伙人收回实缴出资：如在前轮分配有剩余的，则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该合伙人100%收

回其实缴出资；

(iii)支付有限合伙人基本收益：如在前轮分配还有剩余的，则向全体有限合伙人分配，直至各有限合

伙人按照出资额实现年化10%单利的收益；

(iv)支付普通合伙人基本收益：如在前轮分配还有剩余的，则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该合伙人按照

出资额实现年化10%单利的收益；

(v)80/20分配：以上分配完成之后，如还有剩余的，合伙企业取得的收益80%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照

其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其余20%归于普通合伙人。

（6）有限合伙人以出资额为限按出资比例承担有限义务。 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应先以本

企业的全部财产进行清偿；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具体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2、定价依据：

各合伙人均以货币(现金)方式出资，同股同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投资机会不断涌现，从互联网金融整体生态圈角度考虑，

恒生电子未来有必要做产业链的延伸投资，进行战略布局。鲲鹏投资的设立，使恒生电子和骨干员工一起

投资，分担风险，分享收益，有利于公司股东利益的优化和保障。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1、公司与彭政纲、刘曙峰、蒋建圣、范径武、童晨晖曾于 2014�年 4�月 15�日发生过共同投资的关

联交易（详见 2014-025�号公告）；

2、公司与彭政纲、刘曙峰、蒋建圣、范径武、方汉林、童晨晖、傅美英曾于 2014年 7�月 17�日发生过

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议案（详见 2014-041�号公告）；

3、公司与官晓岚曾于 2014�年 7�月 17�日发生过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议案（详见2014-042�号公

告）；

4、 公司与倪守奇、 廖章勇曾于 2014� 年 7� 月 17� 日发生过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详见

2014-043�号公告）；

5、公司与陈淑芬曾于 2014�年 7�月 17�日发生过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议案（详见2014-044�号公

告）；

6、公司与官晓岚曾于2015年2月12日发生过股份收购的关联交易议案（详见2015-006号公告）；

7、公司与倪守奇、廖章勇曾于2015年2月12日发生过股份收购的关联交易议案（详见2015-007号公

告）；

8、公司与彭政纲、刘曙峰、蒋建圣、范径武、官晓岚、方汉林、倪守奇、廖章勇、童晨晖、傅美英、陈淑芬

曾于2015年2月12日发生过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议案（详见2015-008号公告）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公司的3名独立董事事先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关于本次议案的汇报， 并事先审阅了公司递交的本次议

案及相关材料，认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和制度的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五届二十八次董

事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此项关联交易符合市场化原则，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彭政纲、刘曙

峰、蒋建圣等3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关联交易的定价采纳市场公允价格，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合

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审计委员会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符合市场化原则，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彭政纲、刘曙

峰、蒋建圣等3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关联交易的定价采纳市场公允价格，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合

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审计委员会意见；

4、《宁波鲲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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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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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购买理财产品的汇总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5年3季度，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负责投资理财的机构“公司理财小组” 根

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授权以及公司董事长依照职责权限范围内的审批进行理财投资，具体的投资理财

产品情况披露如下表。

公司投资理财的决策审批程序和具体操作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合法有效。

单位：元（人民币）

序

号

受托人名称 委托理财金额

委托理财起始日

期

委托理财终止

日期

实际收回本金金额 实际获得收益

1.

平安财富*日聚金跨

市场货币基金1号集

合资金信托

15,000,000.00 2015-04-02 2015-07-02 15,000,000.00 201,945.20

2. 平安汇通.聚富金 21,000,000.00 2015-03-25 2015-08-11 21,000,000.00 507,452.05

3. 平安汇通.聚富金 12,000,000.00 2015-03-12 2015-07-29 12,000,000.00 299,178.08

4.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通知存款

20,000,000.00 2015-03-04 2015-09-04 20,000,000.00 470,000.00

5.

平安财富*汇锦一号

集合信托

30,000,000.00 2015-04-01 2015-07-01 30,000,000.00 411,369.86

6.

平安财富*日聚金跨

市场货币基金1号集

合资金信托

40,000,000.00 2015-04-03 2015-07-06 40,000,000.00 556,273.97

7.

平安财富*日聚金跨

市场货币基金1号集

合资金信托

20,000,000.00 2015-04-07 2015-07-07 20,000,000.00 274,246.57

8.

平安财富*日聚金跨

市场货币基金1号集

合资金信托

60,000,000.00 2015-04-22 2015-07-22 60,000,000.00 852,657.53

9.

平安财富*汇锦三号

集合信托

25,000,000.00 2015-04-28 2015-07-28 25,000,000.00 342,808.21

10.

民生加银资管汇赢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50,000,000.00 2015-04-10 2015-10-10 未到期

11.

“金钥匙·安心得

利” 2015�年第113�

期网银专享人民币

理财产品

1,500,000.00 2015-04-03 2015-07-01 1,500,000.00 19,384.93

12.

“金钥匙·安心得

利” 2015�年第149�

期网银专享人民币

理财产品

3,000,000.00 2015-04-29 2015-08-03 3,000,000.00 41,819.18

13.

平安财富*汇锦三号

集合信托

30,000,000.00 2015-05-05 2015-08-04 30,000,000.00 411,369.86

14.

平安财富*汇锦三号

集合信托

20,000,000.00 2015-05-06 2015-08-05 20,000,000.00 274,246.57

15.

平安财富*日聚金跨

市场货币基金18号

集合资金信托

25,000,000.00 2015-05-14 2015-08-14 25,000,000.00 333,972.60

16.

平安财富*日聚金跨

市场货币基金18号

集合资金信托

10,000,000.00 2015-05-15 2015-08-15 10,000,000.00 133,589.04

17.

兴业金雪球优先一

号

10,000,000.00 2015-05-14 2015-07-03 10,000,000.00 29,750.20

18.

兴业金雪球-优先

一号

20,000,000.00 2015-05-29 2015-07-03 20,000,000.00 41,650.28

19.

泽沃2-0002号私募

投资基金

8,000,000.00 2015-05-06 2015-11-06 未到期

20.

招商银行鼎鼎成金

68527号

5,000,000.00 2015-05-20 2015-08-24 5,000,000.00 67,070.00

21.

招商银行鼎鼎成金

68531号

5,000,000.00 2015-05-27 2015-08-25 5,000,000.00 61,645.00

22.

泽沃2-0004号私募

投资基金

30,000,000.00 2015-06-26 2015-08-28 30,000,000.00 320,876.71

23.

泽沃2-0003号私募

投资基金

60,000,000.00 2015-06-08 2015-09-09 60,000,000.00 967,890.41

24.

泽沃2-0003号私募

投资基金

43,000,000.00 2015-06-10 2015-09-11 43,000,000.00 693,654.79

25.

泽沃2-0003号私募

投资基金

10,000,000.00 2015-06-12 2015-09-15 10,000,000.00 161,315.07

26.

泽沃2-0003号私募

投资基金

10,000,000.00 2015-06-18 2015-08-19 10,000,000.00 106,958.90

27.

泽沃2-0003号私募

投资基金

15,000,000.00 2015-06-08 2015-09-09 15,000,000.00 241,972.60

28.

泽沃2-0003号私募

投资基金

8,000,000.00 2015-06-10 2015-08-11 8,000,000.00 85,567.12

29.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号

3,000,000.00 2015-06-15 2015-08-26 3,000,000.00 25,775.35

30.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号

1,000,000.00 2015-06-15 2015-09-29 1,000,000.00 12,635.62

31.

泽沃2-0004号私募

投资基金

50,000,000.00 2015-07-03 2015-10-02 未到期

32.

泽沃2-0004号私募

投资基金

35,000,000.00 2015-07-07 2015-10-06 未到期

33.

泽沃2-0004号私募

投资基金

40,000,000.00 2015-07-23 2015-10-22 未到期

34.

泽沃2-0004号私募

投资基金

30,000,000.00 2015-07-24 2015-10-23 未到期

35.

泽沃2-0004号私募

投资基金

35,000,000.00 2015-07-29 2015-10-28 未到期

36.

泽沃2-0004号私募

投资基金

30,000,000.00 2015-08-31 2015-10-31 未到期

37.

泽沃2-0004号私募

投资基金

20,000,000.00 2015-08-14 2015-11-13 未到期

38.

泽沃2-0004号私募

投资基金

30,000,000.00 2015-09-01 2015-12-01 未到期

39.

泽沃2-0004号私募

投资基金

25,000,000.00 2015-09-21 2015-11-03 未到期

40.

泽沃2-0004号私募

投资基金

30,000,000.00 2015-09-28 2016-01-04 未到期

41.

泽沃2-0004号私募

投资基金

30,000,000.00 2015-09-29 2016-01-05 未到期

42.

泽沃2-0003号私募

投资基金

15,000,000.00 2015-07-03 2015-10-12 未到期

43.

泽沃2-0003号私募

投资基金

15,000,000.00 2015-09-10 2015-11-11 未到期

44.

泽沃2-0003号私募

投资基金

20,000,000.00 2015-08-27 2015-09-07 20,000,000.00 37,260.27

45.

泽沃2-0003号私募

投资基金

80,000,000.00 2015-09-10 2015-11-10 未到期

46.

泽沃2-0003号私募

投资基金

50,000,000.00 2015-09-21 2015-11-05 未到期

47.

泽沃2-0002号私募

投资基金

22,000,000.00 2015-08-14 2015-11-14 未到期

48.

泽沃2-0008号私募

投资基金

12,000,000.00 2015-08-24 2015-10-02 未到期

49.

兴业金雪球-优先

一号

26,000,000.00 2015-09-23 2015-09-28 26,000,000.00 12,109.59

50.

利多多财富班车进

取4号

20,000,000.00 2015-09-08 2016-03-12 未到期

51.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号

20,000,000.00 2015-07-01 2015-07-16 20,000,000.00 33,700.00

52.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号

20,000,000.00 2015-07-27 随时可取 未到期

53.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号

5,000,000.00 2015-07-27 2015-07-29 5,000,000.00 820.00

54.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号

10,000,000.00 2015-07-27 2015-09-18 10,000,000.00 58,438.35

55.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号

36,000,000.00 2015-08-17 2015-09-18 36,000,000.00 125,852.05

56. 日益月鑫90060 6,000,000.00 2015-08-13 2015-10-12 未到期

57. 日益月鑫90030 20,000,000.00 2015-08-05 2015-09-06 20,000,000.00 80,480.00

58. 日益月鑫90030 30,000,000.00 2015-08-07 2015-09-06 30,000,000.00 112,680.00

59.

“金钥匙·安心得

利·90�天”人民币理

财产品

2,000,000.00 2015-07-09 2015-10-08 未到期

60.

“安心快线步步高”

法人专属开放式理

财产品

900,000.00 2015-07-09 随时可取 未到期

61.

中国农业银行“安

心·灵动·45�天”人

民币理财产品

3,000,000.00 2015-08-04 2015-09-18 3,000,000.00 17,568.49

62.

中国农业银行“本

利丰步步高” 2014�

年第1�期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产品

12,000,000.00 2015-08-04 2015-08-24 12,000,000.00 16,438.37

合计 1,390,400,000.00 / / 734,500,000.00 8,442,422.82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恒 生 电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0570

公司简称：恒生电子


